
 
 

適度支援輕度缺損長者   長遠減低長期護理負擔 

勞福局與社會福利署近年撥入頗多資源及開拓多種新服務去滿足「中度

缺損」或以上體弱程度長者的照顧需要，這是值得肯定的施政。 

不過，醫療服務的發展經驗，提醒我們若只是集中資源蓋醫院、醫重病，

只會令醫療負擔愈來愈沉重，必須平衡地做好「病向淺中醫」的基層醫療；

同樣，要做好長者長期護理照顧，亦不能只顧處理中度或以上缺損長者的需

要。 

勞福局及社署的思維，一直認為只應將有限資源用在最有需要人士身

上，以致自 2006 年以後，政府再沒有增撥額外資源去為「輕度缺損」長者提

供更多服務名額；一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為應付不斷增加的普通個案需

求，只能將既有使用者的服務量不斷攤薄，此做法並不理想。1 

在工作經驗中，我們見到很多 70 至 80 歲屬「輕度缺損」的長者，本來

尚可靠柺杖自由行動、可以自我照顧一般生活，只是因為筋肌勞損或其他非

太嚴重的慢性病，無法自行清潔居所、或獨自往政府診所覆診、又或無法往

遠處購買糧食與生活用品或站立煮食；如果得到膳食供應、上門清潔家居、

護送覆診等基本家居支援，便可在社區內生活。只是現時服務供不應求，服

務隊要將有限名額分配給最衰弱的求助人士，輪不上服務的長者只能自己勉

強處理那些生活需要，但往往因失足跌倒受傷而變成「中度或以上缺損」，需

要入住院舍或接受更昂貴之居家照顧服務。 

現時，社署內照顧一位中度缺損長者的服務，每月成本是$3,889(改善家

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至$7,631(長者日間護理)；但用於「輕度缺損」長者的家

                                                       
1 如清潔由每周一次減為隔周一次、上門協助沐浴由隔天減為隔兩三天)；又或編排

只在上午向送午餐或只在黃昏送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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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支援服務，每月成本可低於$1,700；若長者傷得要入住院舍，成本更是過

萬元。此外，照顧「中度或以上缺損」長者要求更高的技能、體力與心智，

要培養維持足夠數量的此類員工更為困難。 

與其在河流下游奔波勞碌去落水救人，倒不如同時抽一部份資源去在上

游阻止有人跌落河道 --- 作為面對老化社會要減輕長期護理的壓力，政府必

須正視向有真正需要的「輕度缺損」長者提供家居支援。 

政府中人一直有個心結，認為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普通個案服務」是來

者不拒，故服務需求將是無底深潭，因而拒絕按長者人口增長去補充服務名

額；但結果是更多長者要用更昂貴的服務。要紓減官員的疑慮，不如參照「統

一評估機制」的精神，設立一套較簡單、執行成本也較低的甄別機制，當確

定長者為「輕度缺損」2，便安排他進入一個分區輪候名單，順序獲得一段時

期的服務，期滿再評核是否需要繼續 3；政府亦可因應輪候人數調撥資源去增

添服務名額，避免有需要長者輪候過久。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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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醫院醫生的判斷可以作為其中一個資格。 
3 此處假設長者使用服務一段時間後健康會好轉，經驗上有三份之一長者有此情

況，而目前一些照顧隊是用這方法去騰空服務名額去讓其他輪候者有機會受惠。 


